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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 

财务管理制度 

 

为加强管院团委学生会内部财务管理，现规范财务管理

制度。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一切工作、活动的经费、开支应

依从"少用经费、多办实事"原则，合理使用经费，保证帐目

清晰、准确、透明。 

 

一、 经费管理与使用 

1. 各部门每次工作、活动使用经费之前（至少在一周前），

必须做一份详细经费预算，提交主席团和团委老师审

批通过后，将预算交予学生会财务管理人员备案； 

2. 活动结束后一周之内，各部门应立即统计好发票，计

算出各单项费用，和活动总费用，与预算进行对比，

并交予学生会财务管理人员； 



 

3. 报销程序： 

(1) 经手人、部门负责人应在所有单据、发票背面用

铅笔签名； 

(2) 财务管理人应在活动结束一周内上交学生活动

经费明细表，并附发票结帐（因特殊情况未领取发

票时，请用其他发票冲抵，但要做出说明，收据不

予报销）； 

(3) 管理学院团委学生会各部门将办公用品、奖品礼

品、服装签收单及办公用品明细表，并附发票，以

及学生活动经费明细表电子稿交予财务管理人员

进行报销； 

(4) 学生活动费应由负责的辅导员或老师刷公务卡

支出，严格按照规定使用公务卡进行结算。若有特

殊情况，可由学生支付，但必须使用学校发出的个

人农行卡结算。报销时提供学生的支付凭证（支付

凭证包括：pos 机刷卡条、支付宝微信网银截图等）。

支付宝转账凭证上的收款方必须是与发票一致的

单位账户，不可转入私人账户； 

(5) 除公务卡结算外，也可以选择学校银行转账给对

方单位。转账时需提供对方单位名称、开户号和账

号。 

二、 报销发票要求  



 

1. 发票抬头：上海理工大学  

2. 发票内容（项目）： 

(1) 组织费：水、办公用品等，金额不超过报销总额

的 20%。(水、奖状、办公用品类)； 

(2) 奖品费：需写明具体物品（写明每位获奖人姓名、

学号、所获奖品、金额并签收）； 

(3) 宣传费：○1 展板制作（海报、横幅、KT 板等）     

        ○2 图文制作需提供内容详单：包含内容、

单价、数量和经办人签章； 

(4) 资料费：图书费超过 300 元需提供明细清单，不

可超过 800 元； 

(5) 印刷费、打印费：单张或同笔业务的打印费、复

印费等 金额大于 300 元（含 300 元）的，请提供

明细清单（包含打印目录，单价，份数及经办人签

章），并到学院（部门）加盖公章； 

(6) 车  费：出租车、公车、地铁 不可以连号； 

(7) 其  他：礼品，服装等。如有礼品不宜超过预算

5%。(此部分需要在预算中得以批准才予以报销)。

除图书费不可超过 800 元，其余费用超过 800 元尽

量选择转账的方式，让对方单位将发票开回。  

注： 

(1) 食品、就餐、娱乐、交通卡充值费用和手机充值



 

费等费用不予报销； 

(2) 联华 OK 卡、斯玛特、畅购等出售购物卡的商家

开具的发票不得报销；烟酒发票或者烟酒专卖店开

具的发票不得报销；涉及药品、保健品、婴儿用品、

少儿补习班、手机、汽车维修和物业管理等发票不

予报销； 

(3) 电子发票不予报销； 

(4) 支付超过 1 万元（含 1 万元）的业务需提供购物

或供货合同，由负责老师到校办盖章； 

(5) 单张发票的金额不能超过 800 元，如大于此金额，

请分张开据发票，且发票不连号（需提供交易凭证

或拉卡单）； 

(6) 所提供的发票应均为活动当年的发票； 

(7) 车票单张超过 100 元需在发票背面用铅笔写明

起始地点和目的地； 

(8) 办公用品、奖品费、礼品费、服装租赁费需制作

签收单，需写明使用人或获得者的姓名、学号及物

品金额并签收； 

(9) 如有大额开支，可向团委老师暂借公务卡； 

(10) 网购物品需要有淘宝交易截图； 

(11) 外地发票需附上淘宝交易截图。 

3. 由财务管理人员负责记账，记录完毕后交由团委老师



 

审批报销。 

4. 发票需保证无涂改、正规真实且盖有对方单位发票专

用章，否则发票无效。 

5. 若是增值税普通发票，提供发票联；若是增值税专用

发票，须提供发票联和抵扣联。 

6. 超支处理：若活动经费超支部分在预算的 10%以内，

由活动负责人解释原因、提交书面申请并追加预算，

经审核批准后方可报销；凡超支 10%以上的，不予报

销；若有特殊情况，由活动负责人提出书面申请，经

团委老师审核情有可原的方可报销。 

注:学校财务室周二下午不办理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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